
 

111年度第3季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1年9月30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吳正坤 委員 

  委員：岳委員珍、劉委員秀鳳、蔡委員宗益、林委員瓊嘉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本小組111年度之視察計畫，每季規劃不同視察重點。第1季之視察重點為收容人給養及生活設施改善辦理情形，第2季為收容人自主

健康管理辦理情形，第3季為自主監外作業辦理情形，第4季為收容人違規懲罰辦理情形。本報告為111年度第3季之視察報告。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本小組於111年9月22日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召開本年度第3次視察會議。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該所持續暫緩視察小組進入戒護區進行視察活動，爰本次會議僅邀請該所進行業務簡報(簡報內容可參附件1)。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1自主監外作業受

刑人投保商業保
險問題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本小組於111年9月22日經由該所業務

簡報知悉本案。 
二、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一)該所自主監外作業協力廠商依契約為受刑人投保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上之商業保險，目前作法為作業導師在受刑
人出工前一至三天，將受刑人資料交給廠商，由廠商即
時將其加入為員工投保之團體保險名單，傳送給保險公
司，生效日為受刑人出工當日，使受刑人自出工當日起
即享有保障，辦理完畢後將資料回傳給該所作業導師。 

(二)針對簽訂契約時明定保險生效日，因參加自主監外作業

之受刑人隨時可能因期滿、假釋或其他原因而停止出
工，遞補之受刑人亦可能隨時參加工作，保險生效日並

該所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在外作業期間，協力廠商替每

位受刑人投保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之商業保險，以確保
工作中發生意外受傷時有所保障，本點值得肯定。惟應
特別注意保單的生效日期，避免發生「意外來臨卻被拒
賠」的爭議情形。建議該所可在簽訂契約時明定此商業
保險之保險生效日，且在投保之後即時請協力廠商或主
動跟保險公司查詢是否投保成功，並應確實檢視保單內
容，以維相關權益。 



 

非同一日，故難以於契約明定保險生效日，惟可研議於

契約訂定加退保方式，指定須於受刑人上班首日即發生
效力，以維受刑人權益。 

2受刑人自主監外
作業各項作業流
程問題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本小組於111年9月22日經由該所業務
簡報知悉本案。 

二、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該所將確依視察小組建
議，爾後如修訂各項作業流程，於流程圖註明修訂歷程
及時間。 

該所訂定之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各項作業流程，若配
合相關規定滾動式調整部分內容後，建議於各式圖表
空白處填列該項作業流程修訂的歷程、時間與最新版
本，將使資訊呈現更趨周整，俾利於後續承辦人清楚
瞭解各項作業流程修正之沿革與脈絡。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1 2 陳情案件調查情形建議約談引述收容人訪談

紀錄內容，若有多人約談之筆錄文字，勿以

複製摘錄方式而造成雷同，引述並清楚寫明

實施各項處遇之程序，以利釐清案件及日後

查考。訪談收容人時適度有效區隔，避免影

響受訪談人自由陳述，且針對訪談紀錄內容

主動瞭解與關心，適時另案處理與追蹤記

錄。 

本所訪談收容人均落實隔離訊問，並嚴謹查

證訪談內容真實性，以資作為調查證據之結

果，嗣後在撰寫調查報告時，將適時引述訪

談紀錄內容，且清楚寫明落實各項處遇之程

序，俾供日後查考。另外，將持續向場舍主

管宣導，應確實詳閱訪談紀錄，主動瞭解與

關心受訪談人狀況，並留意後續發展。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2 因應高齡化社會現象，矯正機關收容人年齡

結構亦呈現逐漸高齡化趨勢，建議法務部矯

正署應預作準備，例如仿效日本籌辦專業監

獄之「老人監獄」，針對高齡收容人在監之戒

護管理、醫療處遇、生活作息、教誨教育及

作業活動上皆須有「專業監獄」之完整規

劃，俾利於人權保障之實踐，以善其事。 

委員之建議涉及矯正署(或各矯正機關)通案

性之建議，擬於陳報視察報告時於函文中敘

明，俾利矯正署回覆說明。 

繼續追蹤 

 

 

111 2 針對近期媒體報導嘉義市戴議員因案羈押期

間返家奔喪，過程中其戴上手銬、腳鐐跪爬

進入靈堂引發社會議論，建議法務部矯正署

對於受刑人及被告返家探視規定進行通盤檢

委員之建議涉及矯正署(或各矯正機關)通案

性之建議，擬於陳報視察報告時於函文中敘

明，俾利矯正署回覆說明。 

繼續追蹤 

󠆵  

 



 

視，說明如下： 

一、建議適度放寬返家探視「同一事由以一

次為限」之限制，在戒護處遇措施上，並訂

定一致性規範含例外情形，以維人情義理。 

二、手銬、腳鐐的使用時機應符合比例原則

並訂定明確規範，避免恣意踐踏人性尊嚴，

相關戒護安全，建議與警政單位協商，俾協

助收容人返家探視戒護安全業務，以兼顧人

權保障及戒護安全。 

五、附件： 

  附件1-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111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